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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修    正    條    文 原      條      文 說  明 
 

 

七、保證手續費 

保證手續費年費率固定為百分之○．三，由信用

保證專款之孳息負擔。 

七、保證手續費 

授信單位移送信用保證時，依信用保證金額及信

用保證期間按年費率固定百分之○．四代本基金

向申貸者計收保證手續費，其餘保證手續費之計

收方式、匯繳、退補、逾期保證手續費之計收等

規定，依本基金「保證手續費計收要點」辦理。

 

為減輕受災戶經濟

負擔，協助其順利取

得復建資金，爰予修

正。 

 


